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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新北市樹林區文林段122地號等1筆土地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第一次專案小組版

召集人：邱信智委員

實施者：新北市樹林區文林段122地號等1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規劃團隊：社團法人新北市都市更新學會、王成維建築師事務所
易翔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元宏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黃小娟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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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議題 內容

一 背景說明
辦理歷程、法令適用日、同意比率、
相關案件審議

二
事業計畫內容

權利變換計畫內容

更新單元範圍、容積獎勵、建築規劃內容、
權利分配之處理、估價條件、估價結果、
共同負擔

三 審定內容 歷次專案小組審竣內容

四 作業單位初核意見 事業計畫部分、權利變換計畫部分

五 提請討論

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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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說明─辦理歷程及法令適用日

劃定更新地區
108年8月13日公告實施為更新地區

(劃定新北市樹林區文林段43、122地號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地區)

自辦公聽會 110年05月01日

選配通知 自110年5月2日至110年6月1日(計31日)

事業計畫及

權利變換計畫申請
110年06月23日

自辦公聽會【第二次】 110年08月29日(配合建築設計調整)

選配通知【第二次】 自110年8月29日至110年9月28日(計31日)

公開展覽
110年12月31日起公開展覽30日

(公辦公聽會：111年01月18日)

專案小組 111年2月24日第一次專案小組

法令適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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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說明─公私有產權比率

公私有
土地比率

公有 — —

私有 3,197.96 平方公尺 100 %

●公私有土地比率

更新單元範圍 私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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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說明─同意比率(本案採權利變換方式實施)

私有土地 私有合法建築物

面積(㎡) 人數 面積(㎡) 人數

私有計算總和 3,197.96 78 11,220.00 79

排除總和 0 0 0 0

同意數 2,637.20 63 9,252.14 64

同意比率 82.46% 80.76% 82.46% 81.01%

法定同意比率
(公告迅行劃定更新地區)

50% 50% 50% 50%

備註：報核時同意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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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說明─相關案件審查進度

都市設計審議
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45條規定檢討，實施都市更新事
業地區，申請容積達基準容積1.8倍之地基(2.6*1.2*1.8=5.62)需經
都市設計審議通過，本案為4.68，免都市設計審議。

容積移轉審查 無須審查

交通影響評估審查 準備送審

文資審查 無須審查

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 無須審查

水土保持計畫審查 無須審查

捷運影響評估審查 無須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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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更新單元範圍

基地面積 3,197.96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 第一種住宅區

使用強度

第一種住宅區
建蔽率 50% (本案採原建蔽)

容積率 260%

本案申請
基準容積加給

建蔽率 51.4%
(原建蔽56.4%-5%)

容積率 312%
(260%*1.2)

實施方式 採權利變換方式實施

• 現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建蔽率為50%，本案為高氯離子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採原建蔽56.4%。

• 依據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39條之2規定申請基準容積加
給20%，基準容積加給後為312%(110年7月13日新北府城都字第
1101268025號函准予)；建蔽率上限應配合調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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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為5樓鋼筋混凝土造建物

二、更新單元範圍現況圖

視
角
A

視
角
B

A B

現況為5樓鋼筋混凝土造建物

76建02132

99建00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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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容積獎勵額度

項次 容積獎勵項目
第一次小組版(同公開展覽版)

面積 (㎡) 額度(%)

1 中央-危險建物 997.76 10

2 中央-時程獎勵 997.76 10

3 中央-規模獎勵 528.81 5.3

都市更新獎勵合計(中央+地方) 2,524.33 25.3

新北市施行細則─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 2,993.29 30

申請容積獎勵總計 (上限50％) 4,988.82 50

本案依108年05月15日中央版容積獎勵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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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物規劃配置

15F

2F

住
宅
使
用

屋
突

B3F

地
下
室

建築量體
1幢3棟
地上15層
地下3層

建物構造
鋼筋混凝土造
(R.C)

單元戶數
共計181戶
(更新前為80戶)

實設
停車位數

汽車 138部

機車 182部
1F

商業使用

A棟 B棟 C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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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權利變換分配處理(更新前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權)

717萬9,641元整

●最小分配單元價值

●分配情形

更新前土地及合法建
築物所有權人合計

80人。
有屋地不同人情形：2位建物所有權人與該土地所有權人1位之價
值合併計算，故權利變換對象78位。

參與分配者 65人

不能分配者 7人，皆採合併選配

不願分配者 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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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更新前估價條件

●評價基準日(價格日期)

110年02月28日(符合權利變換申請日前6個月內)

●更新前估價條件之設定

序號 分類 說明

1 宗地劃分 僅一筆土地，故無需劃分宗地。

2 臨路條件

3面臨路
北側臨大安路(路寬40公尺)

東側臨潭興街107巷(路寬7公尺)

南側臨潭興街107巷21弄(路寬7公尺)

3 容積貢獻
擬申請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物獎勵、
危險建築物獎勵等專屬容積，折減
後容積為411.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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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更新前估價條件

●更新前估價條件之設定

序號 分類 說明

4 屋地不同人

潭興街107巷21弄26號五樓有屋地不同人之情形，其合法

建築物所有權價值於該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

物權利或現金補償範圍內，自行協議處理。

5 1樓室內停車空間
經檢視竣工圖，部分建物一樓室內設有停車空間，故該部

分以停車位進行評估。

6 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物

本案更新單元內122地號上之各區分所有建物經鑑定皆為

高氯離子建築物，故更新前區分所有建物以未考量前述影

響下評估之合理房地總價，作為分算基地權利價值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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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更新後權利價值評估

●店面比準戶選定

樓層 單元
面積
(坪)

臨路面向 通風採光 商業效益
建物單價

(元/坪)

1F A3 22.04 向北 兩面採光 稍優 563,000

●店面比較因素

序號 比較項目

1 面積大小

2 通風採光

3 臨路路寬

4 商業效益

5 嫌惡設施

潭興街107巷21弄 (7m)

大安路
(40m)

店
鋪

管委會空間

店鋪

管委會
空間

店鋪

捐贈公
益設施

汽車車道入口

潭
興
街
107
巷
(7m)

捐贈公益設施汽車位

比
準
店
面
(A3)

店鋪 店鋪



15

二、更新後權利價值評估

●住家比準戶選定

●住家比較因素

樓層 單元
面積
(坪)

臨路面向 通風採光 商業效益
建物單價

(元/坪)

8F B2 43.50 向北 單面採光 無 350,000

序號 比較項目

1 面積大小

2 通風採光

3 景觀

4 棟距

5 附屬建物比例

6 嫌惡設施

潭興街107巷21弄 (7m)

大安路 (40m)

潭
興
街
107
巷
(7m)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比準單元(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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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估價結果

●三家估價師估價結果說明

項目 易翔估價(領銜) 黃小娟估價 元宏估價

更新前

土地平均單價 元/坪 109萬5,000元 109萬3,390元 108萬8,000元

更新前土地總價 元 10億5,928萬1,100元 10億5,772萬6,789元 10億5,250萬9,440元

更新後

店舖平均建坪單價 元/坪 53萬1,203元 52萬9,970元 51萬1,182元

二樓以上平均單價 元/坪 35萬6,133元 35萬5,499元 35萬1,457元

車位平均價格 元/個 112萬2,132元 111萬7,291元 113萬7,147元

更新後總權利價值 元 27億3,012萬9,190元 27億2,479萬2,047元 26億9,317萬3,432元

※ 3家鑑價結果差異於20%以下(不動產估價師法#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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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法建築物及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

建築物類型 補償單價

建築改良物

合法建築物 40,663,520元

非合法建築物 4,830,741元

土地改良物 -

計算結果請詳參閱權利變換計畫書第8-1至8-6頁

●拆遷補償費計算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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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同負擔比率

項目 第一次小組版 (同公開展覽版)

更新後總權利價值 27億3,012萬9,190元

共同負擔金額 14億0,981萬5,484元

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權利價值 13億2,031萬3,706元

共同負擔比率 5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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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歷次專案小組已審竣議題

項次 議題 審議情形 項次 議題 審議情形

一 人民陳情 本次審議 十 分配結果 本次審議

二 更新單元範圍 本次審議 十一 估價 本次審議

三 捐贈公益空間 本次審議 十二 風險控管機制 本次審議

四 建築容積獎勵 本次審議

五 建築規劃設計 本次審議

六 建築規劃設計─車位規劃 本次審議

七 財務計畫─各項費率 本次審議

八 財務計畫─計算基礎 本次審議

九 選配原則 本次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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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單位初核意見-事業計畫部分

作業單位初核意見 實施者說明

1 審議資料表更新前戶數及申請獎勵額度誤植，請修正。 遵照辦理，配合修正。

2
計畫書第6-18頁，有關車道出入口應加設警示及管制號誌，且其鋪面應以不
同顏色之材質處理，以利與人行道區隔，請於圖面補充檢討。

遵照辦理，配合修正。

一層平面圖(1F)

潭興街107巷21弄 (7m)

大安路(40m)

潭
興
街
107
巷
(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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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單位初核意見-事業計畫部分

一層平面圖 (1F)

作業單位初核意見 實施者說明

3 請於平面圖及共專有圖標示捐贈公益設施使用之停車位。 標示捐贈公益設施使用之停車位。

潭興街107巷21弄 (7m)

大安路(40m)

潭
興
街
107
巷
(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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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單位初核意見-事業計畫部分

一層平面共專有示意圖 (1F)

大安路 (40m)

作業單位初核意見 實施者說明

3 請於平面圖及共專有圖標示捐贈公益設施使用之停車位。 標示捐贈公益設施使用之停車位。

潭興街107巷21弄 (7m)

潭
興
街
107
巷
(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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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單位初核意見-權利變換計畫部分

作業單位初核意見 實施者說明

1
有關空氣污染防治費，拆除部分之總樓地板面積數值，與合法建築
物及其他土地改良物面積加總不一致，請釐清修正。

遵照辦理，釐清修正。

2 有關建照執照相關規費，請計算至個位數無條件進位。 遵照辦理，予以修正。

3
本案臨大安路側留設3.52公尺供公眾通行使用，請依規定提列開放
空間管理維護費用。

遵照辦理，依規定提列開放空間管理維護
費用。

4 有關鑽探費用，請補充說明引用規定內容。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65條規定，地
基調查計畫之地下探勘調查點之數量基地
面積每六百平方公尺或建築物基礎所涵蓋
面積每三百平方公尺者，應設一調查點。

5 更新前土地及建築物測量費用請檢附契約影本佐證。
詳權利變換計畫書附3-10，該報價單視為
簡易合約，本案無另擬合約。

6

有關營業稅部分，依財政部106年6月7日台財稅字第10600558700號
令(略以)：「自行組織更新團體實施都市更新事業，……，得免辦
稅籍登記及免課徵營業稅」，故本案免提列營業稅，請修正。

遵照辦理，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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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陳主要位置示意圖

五、提請討論─人民陳情意見

序 陳情訴求(摘要) 陳情人 實施者說明

1 貸款問題 許○、許○筠 詳簡報第25頁。

2 鄰地納入 林○琴、陳○清 詳簡報第26頁。

3 維持更新範圍 王○本、黃○花 詳簡報第26頁。

4

建築規劃設計
• 店鋪面積過小
• 管委會空間
• 平面車位不足

蘇○英、張○楓、楊○幸、
王○諒、陳○清、謝○義、
謝○哲、謝○宜、謝○懋、
李○哲、陳○意、林○琴、
游○薇、許○珠、蔡○○蓮

店鋪面積詳簡報第34頁
管委會空間詳簡報第35頁
停車位說明詳簡報第38

頁。

5 租金補貼 王○諒 詳簡報第42頁。

6 選配問題
葉○美、游○薇、黃○民、
王○永

詳簡報第43頁。

7

估價問題
• 1樓價格過低
• 挑選標的疑慮
• 獎勵值申請與
更新價值差異

謝○哲、甘○昌、謝○義、
陳○清、李○哲、陳○意、
林○琴、許○珠、王○諒、
蔡○○蓮

詳估價師簡報及簡報第44

至46頁說明。

項次 議題 說明

一 人民陳情
本案公聽會共計10人發言，另公開展覽前後共計15人陳情書面意見，請實施者說明溝通協調及
處理情形後，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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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請討論─人民陳情意見

陳情意見摘要 實施者說明

1
貸款申請是否以更新會
名義辦理

本案採自主都市更新，由更新會擔任實施者，重建資金將會以更新會名義向銀行百分之
百融資借款，開立信託專戶專款專用。

2
個人貸款依何者金額為
設定貸款額

銀行設定金額會以個人共同負擔金額+預備金為借款金額，各別評估申貸。

3

假設更新會名義房子遭
查封，倘拍賣金額不足
償還，是否涉及個人權
益

(1) 本案雖以實施者為更新會，實質上借款人為個別地主借款，不互相連保（各自借貸、
各自保證）。交屋後轉成分屋貸款時，如借款人利息不繳納遭處分時，只會涉及該個
人部分而已。

(2) 考量未來物價波動之可能，本案提列風險管理費做為臨時預備金，假設預售不如預期，
未能全額清償融資，則依據信託合約或還款計畫內載明之方式辦理。

項次 議題 說明

一 人民陳情
本案公聽會共計10人發言，另公開展覽前後共計15人陳情書面意見，請實施者說明溝通協調及
處理情形後，提請討論。

◼ 陳情訴求1：貸款問題，實施者摘要陳情意見列表說明如下 (詳計畫書陳情意見回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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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會籌組時已進行鄰地協調，鄰地地主
表達不願意參與都市更新。

• 本案屬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具更
新急迫性，於108年8月迅行劃定都市更新
地區。

• 鄰地部分地主於公展期間表達希望納入更
新單元，已遭公聽會出席地主表示反對，
並經第八次會員大會(111.02.19)決議不納
入鄰地，依迅行劃定更新地區範圍推動。

• 更新單元範圍變動將嚴重影響本案推動進
度，持續將地主的生命財產暴露於危險之
中，且程序重來所造成的風險與成本增加
卻由122號地主承擔並不公平。建請同意
維持本案單元範圍續審。

五、提請討論─更新單元範圍確認

項次 議題 說明

二 更新單元範圍
1.經查尚符合「新北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且範圍與更新會申請立案範圍一致。

2.另有部分陳情意見涉及鄰地8筆土地納入更新單元範圍，請實施者說明處理情形。

鄰地8筆土地

◼ 實施者說明

地號 土地面積(㎡) 土地所有權人 建號 建物所有權人
114 300.40 陳** 等4人 448 陳**等4人
115 51.81 周** -

116 50.58 周** -

117 42.56 
陳○意 -

李○哲 -

118 35.29 陳○清 -

119 30.00 王○諒 -

120 15.89 林○琴 -

121 24.87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

小計 551.40 

121

原更新單元範圍
內之地主



27公共托老中心─2樓 公共托老中心汽車位─B3

車位編號68C棟

公共托老中心─1樓 公共托老中心─3樓

車位編號140

C棟 C棟

五、提請討論─捐贈公益空間

項次 議題 說明

三
捐贈公益

空間
1.本案依都市計畫法第39條之2(調整基準容積)捐贈公益設施空間，其捐贈空間為公共托老中心(衛生
局)，空間規劃詳計畫書第11-5至11-10頁，車位配置詳計畫書第11-5頁(編號140)及11-19頁(編號68)。

◼ 實施者說明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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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請討論─捐贈公益空間

◼ 實施者說明

大安路(40m)

潭
興
街
107
巷
(7m)

C棟 (一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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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路(40m)

潭
興
街
107
巷
(7m)

五、提請討論─捐贈公益空間

◼ 實施者說明

C棟 (二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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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路(40m)

潭
興
街
107
巷
(7m)

五、提請討論─捐贈公益空間

◼ 實施者說明

C棟 (三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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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請討論─捐贈公益空間

項次 議題 說明

三
捐贈公益
空間

2.請實施者說明「公益空間範圍」、「車位空間設置」、「接管單位意見」及「維護管理費用」。

3.請城鄉發展局都市計畫科表示公益設施面積是否符合都市計畫法第39條之2規定。

4.請市府衛生局協助確認是否符合公共化托老中心使用需求。

5.請市府衛生局表示是否需要維護管理費用。若有需求，請於核准使用執照前繳納入接管單位提供帳戶內辦理。

6.捐贈公益設施及其停車空間之管理維護計畫應載明於買賣契約及公寓大廈規約草約說明。

7.「關於捐贈公益設施空間，市府得視實際使用需求統籌調派進駐機關」，請載明於管理維護計畫章節、公寓大
廈規約及買賣契約內說明。

⚫ 公益空間範圍與設置位置

➢ 本案公益設施空間為公共托老中心，設置於本案
C棟1~3樓，留設獨立出入動線。

➢ 公益設施面積

• 應捐贈容積面積831.47㎡(更新單元土地面積
3,197.96*容積率260%*加給20%*50%)。

• 實際捐贈容積面積831.47㎡。

• 空間面積(主建物+附屬建物)966.59 ㎡。

• 產權面積423.71坪。

➢ 捐贈一般汽車停車位1位(B3-編號68)、無障礙停
車位1位(地面層-編號140) 。

⚫ 接管單位意見(衛生局)

➢ 新北市衛生局以110年3月19日新北衛高字第1100509328號函

同意本案捐贈公益設施規劃作為公共托老中心。

⚫ 公益空間維護管理費用

➢ 依新北市政府辦理公益性及供公眾使用設施或空間管理維護

經費要點，提供公益設施維護管理經費，每平方公尺200元，

共25年維護管理經費為4,832,950 元。(966.59*200元*25年)

⚫ 有關公益設施及停車空間之管理維護計畫、設施空間得視實際使

用需求統籌調派進駐機關，後續補充載明公寓大廈規約草約。

裝修、維管費用
計算基礎

◼ 實施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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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請討論─建築容積獎勵

項次 議題 說明

四 建築容積獎勵

「危險建築獎勵」10%，經查尚符規定。

「時程獎勵」10%及「規模獎勵」5.3%，經查尚符規定。

「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55條-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30%，尚符規定。

項次 容積獎勵項目
第一次小組版(同公展版)

面積 (㎡) 額度(%)

1 中央─危險建築 997.76 10

2 中央─時程 997.76 10

3 中央─規模 528.81 5.30

都市更新獎勵合計(中央+地方) 2,524.33 25.30

新北市施行細則─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 2,993.29 30

容積獎勵合計(上限50％) 4,988.82 50

◼ 實施者說明



33

五、提請討論─建築規劃設計

項次 五

議題 建築規劃設計

說明

1. 本案更新單元範圍內建築物係為高氯離子鋼筋
混凝土建築物，故可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
細則第55條之1規定以原建蔽率重建，本案係
以原建蔽率作為本案重建後之建蔽率，另依本
府110年7月13日新北府城都字第1101268025號
函(都更二箭核准函)說明二(略以)：「……依
其申請報核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認定之原建蔽率
為56%……」，惟依本次小組版計畫書所載原
建蔽率為51.4%，有關原建蔽率之計算，請實
施者說明檢討內容，及是否符合都市計畫法新
北市施行細則第39條之2規定，並請工務局協
助確認。

• 本案原建蔽率，依原使用執照98使字第739號之建蔽率
「5.64/10」，故本案原建蔽率為56.4%。

◼ 實施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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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B7 B8 B10

五、提請討論─建築規劃設計

項次 議題 說明

五 建築規劃設計
2. 有部分陳情意見針對店鋪設計面積小無店面效益，請實施者說明目前店舖規劃內容，並

說明是否符合一般使用規模及所有權人分回需求。

◼ 實施者說明

• 考量一樓地主分配店面使用需求規劃設計店鋪，且建築設計內容業
經會員大會表決通過。

• 規劃店鋪20間，依選配結果，地主選配16間、實施者分配4間。部
分店面坪數小，地主得選兩間店面將來合併使用(目前2位)。

潭興街107巷21弄 (7m)

潭
興
街
107
巷
(7m)

棟別 店面規模/間數（共計20間）

A棟 10坪：4間、22～26坪：4間

B棟 10坪：4間、22～24坪：4間、36坪：2間

C棟 22坪：1間、28坪：1間
大安路(4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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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請討論─建築規劃設計

項次 議題 說明

五 建築規劃設計
3.有部分陳情意見針對管委會空間佔用空間過多，請實施者說明目前規劃內容及是否符合相
關法令規定。

◼ 實施者說明

⚫ 管理委員會使用空間之設置面積依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62條第2款規定。

⚫ 免計容積面積檢討：

➢ 建築技術規則第162條第2款規定：機電設備空間、安全梯之梯間、緊急昇降機之機道、特別安全梯與緊急昇降機之排煙室及
管理委員會使用空間得不計入容積總樓地板面積，面積之和，不得超過都市計劃法規或該基地容積之15%。

➢ 本案設置面積2,244.48 < 14,966.45*15%=2,244.97 (2,244.48-2,244.97=-0.49)，符合規定。

潭興街107巷21弄 (7m)

潭
興
街
107
巷
(7m)

【管委會空間面積】
1F：147.24平方公尺
2F：101.09平方公尺
總計：248.33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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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請討論─建築規劃設計

項次 議題 說明

五 建築規劃設計 4.請實施者說明立面外觀與外部之協調性。

20R
5R

潭興街

(7M)

建築物天際線示意圖外觀透視圖

• 以現代建築設計概念，簡單與對稱，降低建物壓迫感。

• 低層處使用石材，強化基座穩重感；設置外凸水平遮陽，增進節能。

• 陽台及柱列水平垂直分割塑造造型豐富性與韻律感。

與周邊地區環境融合、無礙都市景觀

◼ 實施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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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道出入口

主要道路
次

要
道

路

五、提請討論─建築規劃設計

項次 議題 說明

五 建築規劃設計
5.有關本案車道入口及動線之適宜性，請實施者說明後及請交通局表示意見。
6.請都市設計委員提供意見。

37

⚫ 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第14點：

➢ 本案汽機車坡道於地面層起始點至人行空間之緩衝距離為6.13M > 2M。

➢ 汽機車出入口應加設警示及管制號誌，且其鋪面應以不同顏色之材質處理，以利與人行道區隔。

◼ 實施者說明

潭興街107巷21弄 (7m)

潭
興
街
107
巷
(7m)

大安路(4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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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者說明

五、提請討論─車位規劃

項次 議題 說明

六 車位規劃
1.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第14點，汽車位設置應以坡道平面式停車位為原則，但因建築基地之地形、條
件等因素致設置困難，經審議會同意者得機械式停車位。本案於地下3層設置77輛機械車位，請實施者說
明設置理由及設置型式，提請審議。

樓層 設置汽車位 設置機車位

1 平面1 -

B1 平面13 182

B2 平面35 -

B3 平面12、機械77 -

⚫ 考量建築成本

➢ 本案實施者為自主更新會，需自行融資

促成更新事業推動，對於成本敏感度較

高。因基地形狀狹長，車位配置效率相

對較低，目前已開挖至地下三層，若開

挖至地下四層，其興建成本將大幅增加

(約1億多)，故決議維持地下三層設計。

⚫ 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第14點：

➢ 本案設置法定汽車128輛、實設138輛。

(本案更新後共181戶)

➢ 於地下三層(最下層)設置循環式及多段

式兩種型式機械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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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請討論─車位規劃

項次 議題 說明

六 車位規劃 2.有關機車位(182部)，符合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第14點規定。

第十四點、機車停車位之設置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住宅單元每戶應附設一機車位。但因情況特殊，實施者提出基地周圍公共交通設施具體
分析與檢討，或接駁運輸計畫，經審議會同意者，得於數量百分之五十之範圍內改以
自行車位替代。

檢討：本案商業及住宅共設置181戶，
機車位設置182部，符合住宅單元每戶
附設一機車位。

(二)機車停車位以設置於地下一層為原則，人車動線應整體考量，減少交織。但因地下層已
開挖三層且配置必要之設備、法定汽車位、迴轉空間、樓電梯空間後，所餘空間確實
無法滿足機車停車位數量要求，實施者評估再增加開挖深度或採機械式停車，有安全
性疑慮或顯不合經濟效益，經審議會同意者，得設置於地面層。

檢討：本案機車位皆設置於地下一層。

(三)機車停車位設置於地面層建築物內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1.為避免機車停車空間移作他用及消防安全考量，機車停車空間不得以牆面封閉。

檢討：本案機車停車空間未以牆面封閉。

2.公寓大廈規約草約應載明機車停車空間，除捐贈公益設施之部分，不得約定專用，並註
記不得擅自變更做為其他用途使用。

檢討：依規定辦理。

◼ 實施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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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請討論─財務計畫各項費率

項次 議題 說明

七 各項費率 各項費率，提請討論

◼ 實施者說明

⚫ 本案共同負擔費用依據104 年1月「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表」所載數額提列

項次 說明 第1次小組版 符合規定

1 人事行政管理費率 5.5% √

2 銷售管理費率 6% √

3 風險管理費率 12% 以上限提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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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金額(元)

壹、工程費用
一、重建費用 992,640,800 

二、公共及公益設施 12,082,375 

貳、權利變換費用

一、調查費 1,968,800

二、更新前土地及建物測量費用 171,150

三、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 45,494,261

四、地籍整理費用 5,249,000

參、貸款利息 31,128,438

肆、稅捐
一、印花稅 1,249,355

二、營業稅 33,096,308

伍、管理費用

一、信託費用 13,748,884

二、人事行政管理費用 61,769,427

三、銷售管理費用 67,384,830

四、風險管理費用 143,831,856

總計 1,409,815,484

⚫ 工程管理費

➢ 提列規定：建築經理工程控管金額*服務費

率。

➢ 依據建築經理公司契約所載：「依都市更新

共同負擔標準表可提列之總務及人事行政管

理費用上限比率及工程管理費用(營建費用

之3%)加總之金額計算，但總金額不超過

7,500萬元」。

➢ 本案工程管理費為28,122,047元(營建工程費

用3％計算)，但該工程管理費及人事行政管

理費61,769,427元合計超過約定總金額上限

7,500萬元，故以約定總金額上限7,500萬元

扣除人事行政管理費後，工程管理費以

13,230,573 元計算。

五、提請討論─財務計畫計算基礎

項次 議題 說明

八 計算基礎

1.本案各項費用依104年2月1日「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版
本提列，另本案共同負擔比例達51.64％(第12-1頁)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討論。

2.有關工程管理費提列之計算方式，提請討論。

共同負擔比例51.64％

實
施
者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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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請討論─財務計畫計算基礎

項次 議題 說明

八
計算
基礎

3.有關公益設施認養捐贈費用，提列室內裝修費用7,249,426元及維護管理費用4,832,950元，請實施者說明並請衛生局
表示意見。

4.有關合法建築物及其他土地改良物之拆遷補償費用，其補償單價經查估後之評定內容，請實施者說明提請討論。
5.有關合法建築物拆遷安置費，目前尚無提列，惟有部分所有權人提出需要發放租金補貼，請實施者說明協議情形。
6.有關信託費用目前暫以工程費用及權利變換費用總和，費率1.3%，計13,748,884元，請實施者說明相關執行狀況，
提請討論。後續應以實際契約認列。

費用 說明

公益設施認養捐贈費用

規定：依公益設施管理機關審定金額認列
• 室內裝修費用7,249,426元(996.59*7,500元/平方公尺)

• 維護管理費用4,832,950元(996.59*200元/平方公尺*25年)

※ 公益設施主建物+附屬建物面積為996.59平方公尺

合法建築物及

其他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

拆遷補償費係由估價事務所依據建物結構、折舊情形查估評定。
(合法建築物-鋼筋混凝土造建物拆遷補償單價為11,981元/坪)

合法建築物拆遷安置(租金補貼)

因事涉所有權人貸款且非多數地主需求，目前無提列合法建築物拆遷安置費，於公聽會已向所
有權人說明，並於第八次會員大會(111.02.19)決議不納入。
倘若地主個別有租金補貼需求，得向銀行另外申請借貸，產生利息亦由有該需求地主自行負擔。

信託管理費用
規定：以實際契約認列。
目前暫以工程費用及權利變換費用總和，費率1.3%，計13,748,884元，後續依實際契約提列。

◼ 實施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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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請討論─選配原則、分配結果

項次 議題 說明

九 選配原則
有關選配原則第2點：「……每戶選配住宅及店面之總價值(不含汽車停車位)應超過9,264,400
元，方可選配汽車停車位。」，請實施者說明是否有限縮選配之虞或有其他考量。

更新前土地及合法建
築物所有權人合計

80人。(有屋地不同人情形：2位建物所有權人與該土地所
有權人1位之價值合併計算，故權利變換對象78位)

參與分配者 65人

不能分配者 7人，皆採合併選配

不願分配者 6人

◼ 實施者說明
⚫ 本案規劃汽車停車位數量138輛較單元戶數181戶少，為降低大坪數單元選不到汽車位之情形，考

量選配小坪數單元相對於汽車位需求應較低，以設定選配總價值下限作為得否選配汽車位之依據
並經會員大會決議，該選配總價值係以小坪數單元最高價值(15樓24坪)為設定基準。(以該金額設
定下，24坪住宅單元計有40戶)

項次 議題 說明

十 分配結果
本案共7人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皆與其他人合併選配；另案內所有權人共計31人重複選配，
另1人達最小分配面積惟未表達選配意願，故以公開抽籤方式辦理，請實施者說明本案選配情形。

◼ 實施者說明

※原1位未表達選配意願者，已於110年12月底檢具選配文件向更新
會申請，待更新會同意後據以調整計畫書內容。

※住戶陳情更新會私下同意更換選配結果致其權益受損1事，本案申
請分配期間自110/8/29至110/9/28，權利變換關係人於該期間內皆
可依選配原則申請分配；針對重複選配或未提出申請分配者，於
110/10/16辦理公開抽籤，未有致其權益受損情事。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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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比較個案與修正因素等內容及相關估價原則，估價師另行簡報說明

➢ 估價報告書第77頁為土地開發分析法於容積率為411.12%下模擬之建物，非實際興建之建物。

➢ 估價報告書第169頁樓層數14F為誤植，但不影響評估結果。

➢ 更新前土地容積率低於更新後容積率，故土開樓層有所差距。

五、提請討論─估價

項次 議題 說明

十一 估價

1. 本案地面層平均單價531,203元/坪、二樓以上平均單價356,133元/坪、車位均價為1,123,132元/

部，請實施者說明估價摘要、相關比較個案與修正因素等內容及相關估價原則後，提請討論。

2. 有關陳情意見涉及估價內容，請實施者說明，提請討論：

(1)有關更新前價值土地開發分析法勘估標的興建樓層數及更新後比準戶之樓層數，與目前規劃
樓層數不一致，請再行檢視是否影響比較標的之選擇及說明是否影響估值。

◼ 實施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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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挑選後仍需要做四大因素之修正，修正後比準戶結果不會差異太大，陳情人提供之案例不選用之理由：
➢ 潭興街107巷2弄8號4樓，為4~5樓且有1個未拆分價格之車位，故不選用。

➢ 千歲街69號4樓，有頂樓增建，故不選用。

➢ 千歲街45號3樓，應有更適合之案例故不選用。

➢ 千歲街33號2樓，該案例於短期內連續交易，且價格由22.7萬大幅上漲至31.1萬，故不選用。

➢ 千歲街63之9號5樓，疑似含有頂樓加蓋，故不選用。

➢ 啟智街80巷15弄2號，該案例為邊間、有外牆拉皮及增建，經修正後價格應差異不大。

➢ 復興路414號，比較標的5旁(成交41.3萬/坪)，414號備註欄另有法空增建，修正後價格應差異不大。

➢ 太順街53號1樓，成交價格明顯高於行情，因無法確實掌握其價格形成因素，故不予採用。

➢ 經檢視412號2F成交價23.5萬/坪，因區域及個別條件皆較比準戶差，調整後應差異不大。

➢ 太順街53號1樓價格明顯高於行情，因無法確實掌握其價格形成因素，故無法作為行情修正之參考。

五、提請討論─估價

項次 議題 說明

十一 估價

(2)有關針對更新前價值一、二樓選擇之比較標的及價格日期調整依據提出疑義，請說明相關估價內
容及比較標的之選擇依據

(3)有關估價報告書第97頁，間接成本(規劃設計費、廣告費銷售費、管理費)相較於前次估價有不同情
形，請實施者說明。

⚫ 因一樓略具店效，直接引用信義房屋大台北月指數恐有偏誤，故參酌上述指數並依照市場趨勢調整，兩種方式不同
應更為合理。

⚫ 經檢視原估價報告書中費用率多屬技術規則範圍內中間偏低，並未確實反映價格日期當時缺工之情況，故修正參數
以符合市場，價格日期並未變動。

實
施
者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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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效低

店效高

⚫ 樓層別部分

➢ 更新前以4樓為基準，3樓+2%，2樓+3%，5樓+0%。

➢ 更新後以8樓為基準，每層差距1%為原則。

⚫ 採光通風部分：以比準戶為基準

五、提請討論─估價

項次 議題 說明

十一 估價
(4)有關針對比較因素樓層別、採光通風及商業效益部分提出疑義，請說明樓層別效用比及相關

比較因素項目及其調整率之設定

樓層 2F 3F 4F 5F 6F 7F 8F

效用比 98.0% 97.0% 95.0% 97.0% 98.0% 99.0% 100.0%

樓層 9F 10F 11F 12F 13F 14F 15F

效用比 101.0% 102.0% 103.0% 104.0% 105.0% 106.0% 107.0%

項目 調整率

四面 1.5%

三面 1.0%

二面 0.0%

單面 -2.0%

採光通風

項目 調整率

四面 3.0%

三面 2.0%

二面 1.0%

單面 0.0%

採光通風

實
施
者
說
明 更新前 更新後

⚫ 商效部分

➢ 28號1樓後方緊鄰大安路故店效最優，評估價格為40.3萬/坪。

➢ 至24號1樓開始有他人土地阻隔無法鄰接大安路，故店面效
益遞減。

➢ 至12號1樓因無商效且有路沖，故評估價格為最低32.1萬/坪。

28號

24號

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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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請討論─風險控管機制

項次 議題 說明

十二 風險控管機制
(1) 採不動產開發及資金信託，有關本案資金及產權控管機制、續建機制等內容，請實施

者說明後續執行內容後，提請討論。
(2) 有關不同意戶之資金如何取得，請實施者說明提請討論。

●續建機制內容

➢ 本案為保障興建工程順利興建完成，辦理信託，以進行風險控管，並委任寶國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本案相關
建築經理事項。

➢ 本案為自主更新由更新會擔任實施者，更新會成員即為本案之所有權人，故後續並無變更實施者之可能。

➢ 未來重建資金將會以更新會名義向銀行百分之百融資借款，開立信託專戶專款專用，考量未來物價波動之可能，有提
列風險管理費當作臨時預備金之準備，以防止物價波動之影響。

➢ 實施者已與寶佳建設之營造廠(或配合之營造廠)談妥營造施工，未來本案於施工期間，倘發生營造廠商無故停工達三
個月，致工程進度嚴重落後等情事，經建經公司方二次書面催告限期營造廠商提出解決方案，營造廠商未改善或逾期
仍未提出解決方案，或所提之方案，不為實施者及建經公司認可者，建經公司經實施者同意後，應即啟動續建機制，
提出解決方案，包括更換營造廠商等方式，將本案興建完工，本項續建事宜相關約定應列入工程合約，並徵提營造廠
商權利之相關書類，由建經公司方保管。

➢ 本案因為百分之百融資，於專款專用之保護情形下，未來若啟動續建機制時，有足夠資金讓下一間營造廠施工完成，
並順利交屋。

●不同意戶資金取得方式

➢ 銀行同意全案融資，未來倘尚有未同意者，同意戶願意代為擔保。

實
施
者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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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